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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卫生监督所、广州市胸科医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黄埔区卫生

监督所、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开发区医院、

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中心卫生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维峰、何灿辉、吴志平、何铁山、许玉娥、肖新才、何仲强、王贺珍、汪正

兵、徐凤琴、梁艳仪、方怡、石琳、阮建锋、邹国龙、吴泽萍、谭云、李艳艳、范必芬、陈春莲、郑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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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暂存间卫生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废物暂存间的设置原则、建设要求、管理要求、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医

疗废物管理特殊要求、监督、考核和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医学科研、教学、尸体检查、

社会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等单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 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WS/T 311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废物 medical waste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

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3.2

暂时贮存 Temporary storage

医疗卫生机构将医疗废物存放于本单位内符合特定要求的专门场所或设施内的过程。

3.3

医疗废物暂存间 medical waste temporary storage room

医疗卫生机构用于临时集中暂存医疗废物的专用场所。

3.4

分类收集 classified collection

使用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对医疗废物按照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药物性

废物、化学性废物进行分类别收集的过程。

4 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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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有住院病床的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应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以

下简称“暂存间”）。

4.2 不设住院病床且规模较小的医疗卫生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所）、门诊部、

诊所、医务室、卫生站、护理站、急救站、医疗教学等，宜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因条件限制

难以设置独立的医疗废物暂存间时，应设立专门的医疗废物专用暂时贮存柜（箱），其设置要

求参见附录 A,管理应符合本文件第 6章的要求。

5 建设要求

5.1 选址

5.1.1 暂存间的选址应远离医疗区、食品加工区、人员活动区和生活垃圾存放场所；因条件限

制无法远离的,应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设有各自的通道。

5.1.2 暂存间的选址应便于医疗废物的装卸、装卸人员及运送车辆的出入。暂存间宜开设专用

于医疗废物交接的出入口，并在装车区域设合理面积的暂时堆放点。

5.2 场地

5.2.1 应采取有效的防渗漏措施，地面及不低于 1.0 m 高的墙裙应进行防渗处理。
5.2.2 场所内墙面、地面、天花板应平整,不应存在洞穴或缝隙。

5.2.3 设有 100～499 张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暂存间使用面积宜≥20 m2；床位数量≥500 张

的，暂存间使用面积宜≥40 m
2
，且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500 张床位，暂存间使用面积宜增加 20 m

2
。

5.2.4 存放能力应不低于诊疗高峰 2天的医疗废物产生量。

5.2.5 暂存间内应根据医疗废物种类，设置不同的区域，分区存放医疗废物。

5.2.6 地基高度应确保不受雨洪冲击或浸泡；室内净高宜不小于 2.4 m。

5.2.7 地面应有良好的排水性能和排污条件，易于清洁和消毒，处于主风向下风位置，远离高

压线、高温高压设施设备等。

5.2.8 暂存间宜设置存放工具区域、登记资料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更衣、沐浴场所的生活区。

5.3 设施与设备

5.3.1 应有严密的封闭防盗措施，无人时应上锁；可开启的窗应安装铁栅栏和纱窗。

5.3.2 应有防鼠、防蚊蝇、防蟑螂和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可安装防鼠板、纱门纱窗、灭蝇

灯、水道口金属细网等装置。

5.3.3 产生病理性医疗废物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具备低温贮存或者防腐条件的设施设备。

5.3.4 对医疗废物不能做到日产日清的，暂存间宜配有降温设备，以保证其医疗废物不因环境

温度过高而产生异味，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5.3.5 应避免阳光直射暂存间内，配置良好的照明设备和通风条件。

5.3.6 应按 WS/T 367 的有关规定配备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和紫外线灯。

5.3.7 应在场所内或外设置供水设施,以供场所和运送工具清洁使用，洗手池水龙头为非接触

式。

5.3.8 依据医疗废物产量配备足够数量的专用周转箱/桶用以暂存医疗废物。

5.3.9 应配置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的口罩、乳胶手套、橡胶手套、防护面罩、防水围裙等

必要的工作人员防护用品。

5.3.10 宜在场所内配置医疗废物称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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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标志

5.4.1 暂存间内明显位置应张贴“禁止吸烟、饮食”的警示标志。

5.4.2 暂存间外的明显位置应同时设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警示标志，其中危险废

物警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HJ 1276 的要求，医疗废物警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HJ 421 的要求。

5.4.3 医疗废物专用容器的标签设置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5.4.4 暂存间应在室外明显位置张贴医疗废物暂存间标志并公示管理信息，明确主管部门、监

督部门及责任人信息。医疗废物暂存间标志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5.4.5 应按有关规定制作并张贴医疗废物分类标志，包括但不限于：

a) 标志颜色、字样、大小及设置要求按附录 B的规定执行；

b) 分类标志应粘贴在对应医疗废物存放区的墙面上；

c) 标志粘贴位置应距地面 1.5 m～1.8 m，并保持同一水平高度。

5.4.6 地面标识线可选用分色地标胶带、路面标识漆或有色地砖等材料制作。医疗废物存放区

应用地面标识线将不同医疗废物分类存放区域分隔。

6 管理要求

6.1 制度管理

6.1.1 医疗卫生机构应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完善的暂存间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医疗废物分类及管理制度》；

b) 《医疗废物收集、贮存、清运管理制度》；

c) 《暂存间卫生消杀管理制度》；

d) 《职业暴露预防和控制管理制度》；

e) 《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f) 《人员培训制度》；

g) 《应急处置制度》；

h) 《暂存间监督考核制度》。

6.1.2 制度内容应明确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及岗位操作规范。

6.1.3 工作人员岗位职责、重要管理制度和医疗废物处理流程等文件宜在暂存间醒目位置张贴

公示，并保持完整。

6.2 机构和人员配置

6.2.1 明确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医疗废物管理第一责任人，成

立医疗废物管理领导小组，构建合理的管理构架。

6.2.2 20 张床位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设置管理部门，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应设置专人负责暂存

间的管理。

6.2.3 暂存间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机构的，服务合同应明确双方责任、服务内容、考核办法、

解约条件等相关内容。

6.2.4 管理部门或专人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a) 负责指导、检查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及机构内处置过程中各项工作的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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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负责指导、检查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及机构内处置过程中的职业卫生

安全防护工作；

c) 负责组织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发生时的紧急处理工作；

d) 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废物管理的培训工作；

e) 负责有关医疗废物资料的保存和管理；

f) 负责及时分析和处理医疗废物管理中的其它问题。

6.3 医疗废物管理

6.3.1 日常管理

6.3.1.1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要求如下：

a) 各医疗卫生机构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点，并在收集点

处张贴收集方法示意图及文字说明；

b) 医疗废物应使用符合 HJ 421 的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利器盒等专用包装物，进行分类

别收集，不应混类收集；

c) 盛装的医疗废物达到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3/4 时进行封口，使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封口紧

实、严密；

d) 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外表面被感染性废物污染时，应对被污染处进行消毒处理或者增加

一层包装；

e) 每个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应有中文标签及明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标签的

内容应包括：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产生日期、类别及需要的特别说明等，警示标志和

警示说明应符合 HJ 421 的要求；

f) 对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医疗废物应使用双层包装物，并及时密封，

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g) 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就地消毒；

h) 放入包装物或者容器内的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不得取出。

6.3.1.2 内部运送

内部运送要求如下：

a) 运送人员在运送医疗废物前，应检查包装物或者容器的标志、标签及封口是否符合要

求，不应将不符合要求的医疗废物运送至暂时贮存地点；

b) 对包装破损、包装外表污染或未盛装于专用容器内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应

要求产生部门重新包装、标识；

c) 医疗卫生机构应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工具，运送人员应按照本单位确定的

内部医疗废物运送时间、固定路线，每天将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至暂时贮存地点；

d) 运送人员在运送医疗废物时，应防止造成包装物或容器破损和医疗废物的流失、泄漏

和扩散，并防止医疗废物直接接触身体；

e) 20 张以上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由医疗废物内部运送人员在每个分类收集点完成医疗废

物收集，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可由各科室（部门）自行收集送至暂存间或暂时贮存柜（箱），

相关人员应做好称重、交接、登记工作。交接确认应采用电子联单，内容应包括医疗

废物产生单位和科室（部门）、交接时间、类别、重量、交接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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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暂时贮存

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医疗废物应按相关要求分类并在对应区域存放；

b) 废弃的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等药品及其相关废物的管理，按照国家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和规定执行；

c) 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可分别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HW03 类和 HW49 类进行

处置；

d) 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

清理更换；

e) 设有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应防止医疗废物在暂时贮存间中腐败散发恶臭，尽量做到

日产日清。确实不能做到日产日清，时间最长不超过 48 小时；

f) 设有 20张以下床位的小型医疗卫生机构可将医疗废物送至集中收集点或上级医疗卫生

机构集中管理，再统一交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处理；

g) 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废物，禁止在非收集、非暂时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禁止

将医疗废物混入其它废物和生活垃圾。

6.3.1.4 外部集中收运

外部集中收运要求如下：

a) 应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或政府指定单位处置；

b) 清运过程应整箱、整盒或整袋装卸，不得二次分装；

c) 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不得运送其他物品；

d) 暂存间交接人员应与集中处置单位收运工作人员及时对医疗废物种类、重量、数量、

交接时间及人员、转运时包装或容器状况等信息进行核对，并双方签字确认。

6.3.2 卫生消毒管理

6.3.2.1 医疗废物消毒

医疗废物消毒要求如下：

a) 非传染性的医疗废物装入暂存间容器时无需重复消毒；

b) 甲类或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或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医疗废物装入容器前使用双层医

疗废物包装袋包装或符合规范的消毒剂种类并按相应的浓度在产生点对包装喷洒消

毒；装入容器后，无需开启容器盖对医疗废物消毒。

6.3.2.2 环境及物表消毒

环境及物表消毒要求如下：

a) 暂存间每天应在废物清运之后，使用 500 mg/L～2000 mg/L 含氯（溴）消毒剂或 3 %-6 %

过氧化氢或二氧化氯（浓度按产品说明书）喷洒墙壁和拖地消毒冲洗；发生传染性医

疗废物渗漏、倒洒时，环境物表消毒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消毒剂作用浓度和作用时间。

每次消毒后应做好消毒记录工作，消毒记录表的格式可参见附录 C；

b) 直接接触到医疗废物的清洁用品和容器应在每次使用后用消毒液消毒；

c) 运送工具使用后应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指定的地点及时消毒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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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清洁消毒产生的污水应排入医疗卫生机构内的医疗废水消毒、处理系统；

e) 一次性使用防护用品一用一弃，可复用的防护用品按产品说明书进行规范的消毒后复

用。

6.3.3 档案管理

6.3.3.1 暂存间工作人员应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包括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

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登记资料应至少保存 3

年。暂存间医疗废物收集交接登记表见附录 D。

6.3.3.2 暂存间应做好消毒记录保存工作，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年。

6.3.3.3 暂存间应对每日入库和出库的医疗废物数量、重量、分类信息等进行汇总并记录。

6.3.3.4 暂存间宜建立电子信息登记系统，记录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暂存、交接等情况，

确保每一步工作的可追溯。

6.4 人员管理

6.4.1 人员培训

暂存间工作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培训考核，在岗期间每月专业知识或技能培训不少于 1次，

并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和人员名单等信息。暂存间工作人员的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a) 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熟悉本机构制定的医疗废

物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各项工作要求；

b) 掌握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的正确方法和操作程序；

c) 掌握医疗废物分类中的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安全防护等知识；

d) 掌握在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及处置过程中预防被医疗废物刺伤、擦伤

等伤害的措施及发生后的处理措施；

e) 掌握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情况时的紧急处理措施。

6.4.2 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暂存间工作人员入职时应告知职业风险，安排入职健康检查；

b)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人员建立健康档案，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

6.4.3 职业安全防护

职业安全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暂存间工作人员应穿戴工作服、防渗透隔离衣或防水围兜、医用外科口罩、防穿刺防

水手套、工作鞋、工作帽等防护用品进行日常工作；

b) 应按 WS/T 311 的规定正确穿脱防护用品，按 WS/T 313 的规定执行手卫生；

c) 暂存间工作人员结束工作后应沐浴更衣，工作服装宜统一清洗、消毒；

d) 当工作人员发生被医疗废物刺伤、擦伤等伤害时，应进行规范的职业暴露应急处置及

追踪。

6.5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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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医疗卫生机构应依据相关规定，制定并落实发生医疗卫生机构内医疗废物流失、泄漏、

扩散和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

a) 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火灾，漫水和医疗废物流失、散落、扩散等；

b) 应急预案应定期培训，其中应急演练每年不少于 1次；

c) 应急预案应动态管理，定期评估并完善。

6.5.2 暂存间应配置必要应急物资，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有效地应急。

6.5.3 医疗卫生机构设报告专职人员，当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和扩散意外事故时，专职人

员应在 48 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

7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医疗废物管理特殊要求

7.1 概述

当发生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时，治疗、隔离观察、诊断及其相关活动中产生的高度感染性

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暂时贮存、内部运送、人员卫生防护和应急处置等四个方面的管理应符

合本章要求。本章未作规定的，应符合本文件其他部分的有关规定。

7.2 分类收集、暂时贮存

7.2.1 医疗废物应由专人收集、双层包装并采用鹅颈结式方式分层严密封口，包装袋应特别注

明是“感染性废物”。

7.2.2 医疗卫生机构特殊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场所应为专场存放、专人管理，不能混放、混装

一般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

7.2.3 分区域进行处理。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产生的医疗废物，应使用双层医疗废物包装袋包

装或符合规范的消毒剂种类并按相应的浓度在产生点对包装喷洒消毒。

7.2.4 分类收集使用后的一次性隔离衣、防护服等物品时，严禁挤压。

7.2.5 暂存间应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消毒，医疗废物暂存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7.3 内部运送

7.3.1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运送医疗废物时必须使用专用车辆或容器并特别注明是“感染性废

物”，由专人负责，并且不得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装、混运。

7.3.2 每次运送完，运送工具应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进行消毒。

7.4 人员卫生防护

7.4.1 医疗废物相关工作人员的防护要求应按相应传染病的防护指引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穿工

作服、防渗透隔离衣、防穿刺防水手套、防护靴、戴工作帽和防护口罩等，近距离处置废物的

人员还应戴护目镜或面屏。

7.4.2 根据不同传染病类型加强相关工作人员日常体温等健康监测工作。

7.5 应急处置要求

医疗卫生机构宜设置备用暂存间或暂存设施应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期间医疗废物产

量激增问题。

8 监督、考核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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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监督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应对暂存间管理定期开展检查工作。

8.2 考核

8.2.1 暂存间工作考评应纳入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质量考核体系。

8.2.2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应每年不定期对医疗废物管理相关人员组织理论知识考核与技能操

作考核，针对考核成绩不合格的人员，组织补考，直至达标。

8.3 改进

8.3.1 医疗卫生机构应针对暂存间各项工作的不足，提出相应整改措施，持续改进，记录存档。

8.3.2 医疗卫生机构宜探索实施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方式，对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存、转运、

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管，实现数据信息的互通共享。

8.3.3 医疗卫生机构宜尝试或应用新智能设施工具，提升医疗废物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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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医疗废物专用暂时贮存柜（箱）设置要求

医疗废物专用暂时贮存柜（箱）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位于相对独立的区域,保证洁、污分开；应与生活垃圾存放处分开；

b) 应有防雨淋、防扬散措施，同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c) 可用冷藏柜(箱)作为医疗废物专用暂时贮存柜(箱)，也可用金属或硬制塑料制作，具

有一定的强度，防渗漏；

d) 应采取有效安全管理措施,如加锁和固定装置,做到无关人员不可移动；

e) 应有医疗废物警示标志；

f) 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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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警示标志及设置位置要求

B.1 警示标志

B.1.1 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危险废物警示标志见图 B.1。

图 B.1 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B.1.2 医疗废物警示标志

B.1.2.1 警示标志见图 B.2，其材料应坚固、耐用、抗风化和抗淋蚀。

B.1.2.2 背景色为黄色，文字和字母的颜色为黑色。

B.1.2.3 警示标志为等边三角型，其尺寸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边长≥400 mm；

b) 主标志 高≥150 mm；

c) 中文文字 高≥40 mm；

d) 英文文字 高≥40 mm。

图 B.2 医疗废物警示标志

B.1.3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

B.1.3.1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的形式为直角菱形，警告语应与警示标志组合使用，样式见图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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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

B.1.3.2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的颜色和规格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表 B.1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的颜色和规格要求

标志颜色

菱形边框 黑色

背景色 淡黄（GB/T3181中的Y06）

中英文文字 黑色

标志规格

包装袋 感染性标志 高度最小 5.0 cm

中文文字 高度最小 1.0 cm

英文文字 高度最小 0.6 cm

警示标志 最小 12.0 cm×12.0 cm

利器盒 感染性标志 高度最小 2.5 cm

中文文字 高度最小 0.5 cm

英文文字 高度最小 0.3 cm

警示标志 最小 6.0 cm×6.0 cm

周转箱 感染性标志 高度最小 10.0 cm

中文文字 高度最小 2.5 cm

英文文字 高度最小 1.65 cm

警示标志 最小 20.0 cm×20.0 cm

B.1.3.3 带有警告语的医疗废物分类标志的底色为包装袋和容器的背景色，边框和警告语的颜

色均为黑色，长宽比为 2:1，其中宽度与警示标志的高度相同。

B.1.3.4 标志和警告语的印刷质量要求油墨均匀；图案、文字清晰、完整；套印准确，套印误

差应不大于 1 mm。

B.1.4 暂存间标志样式可参见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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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医疗废物暂存间标志

B.2 场所标志设置要求

B.2.1 医疗废物暂存间标志设置位置如图 B.5 所示。

图 B.5 医疗废物暂存间标志设置示意图

B.2.2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设置位置如图 B.6 所示。

图 B.6 医疗废物分类标志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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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容器标签设置要求

B.3.1 位置应明显可见且易读，不会被容器、包装物自身的任何部分或其它标签盖住或遮住。

标签在各种包装上的粘贴位置如下:

a） 箱类包装：位于包装端面或侧面；

b） 袋类包装：位于包装明显处；

c） 桶类包装：位于桶身或桶盖；

d） 其它包装：位于明显处。

B.3.2 容积超过 450 L 的容器或长宽高均超过 1 m 的包装物，应在相对的两面设置标签。



DB4401/T 252—2024

14

附 录 C

（资料性）

消毒记录表

《消毒记录表》参见表 C.1。

表 C.1 消毒记录表

编号：

日期

地面、墙面、物体表面 转运箱(桶)、转运车 空 气 消 毒

操作人消毒

时间

消毒剂

名称
浓度

消毒方式

(对应方式打 √ ) 消毒

时间

消毒剂

名称
浓度

消 毒 方 式

(对应方式打 √ ) 消毒

时间

累计

时间

(h)

擦

拭
浸泡 喷洒 擦拭 浸泡 喷洒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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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暂存间医疗废物收集交接登记表

《医疗废物收集交接登记表》参见表 D.1。

表 D.1 医疗废物收集交接登记表

年 月 科 室：

项目日期
感染性废

物

损伤性

废物

化学性废

物

病理性废

物

药物性废

物
交接时间

包装是否

符合要求

科室交接废物

人签名

专管接废

物人签名

科室监督人

签名
去向 备注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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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参见表 D.2。

表 D.2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格式)

机构名称：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期
感染性废物及其他 损伤性废物 机构交接人员签

名
废物运送人员签名 交接时间

体积(箱) 重量(kg) 体积(箱) 重量(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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